2010年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工作意见

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也是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目标责任考核兑现之年。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对于推进我省“两型社会”建设，完成“‘十一五’节能行动计划”及节能减排目标任务，为“十二五”开局夯实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实施节能减排战略，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导向，以建设“低碳城市”，实现“低碳发展”为目标，大力推进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不断提高建筑能效水平，降低建筑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促进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和谐发展。

2010年主要工作目标：全省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城区新建建筑设计阶段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100%，竣工阶段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95%，新型墙材自给率达到80%；县城和县级市城区新建建筑设计阶段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90%，竣工阶段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80%，新型墙材自给率达到65%。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力争全面“禁实”。
为保证2010年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各项目标任务完成，提出以下工作意见：
一、认真贯彻实施《湖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湖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务院《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重要地方配套法规，各地要认真学习，加强宣传，严格贯彻实施“条例”所确立的各项建筑节能基本制度、激励与约束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和管理办法。省发展改革、财政、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和制定“条例”的配套政策法规，保证“条例”的顺利施行。同时，配合省人大下半年开展对各地各部门贯彻实施“条例”情况的执法调研。

二、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各地要根据与省政府签订的《湖北省“十一五”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强目标责任管理，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根据《湖北省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目标责任考核管理办法》，年底组织对各地“十一五”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目标责任完成情况的考核。继续开展全省建筑节能与“禁实”专项检查，各地目标责任制的完成情况作为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
三、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完善建筑节能闭合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建筑节能在规划引导、设计变更、现场监管、节能分部验收、信息公示、能效测评标识等关键环节的监督和控制。强化规划引导，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制定建筑节能规划审查技术规程，明确节能标准规划控制要求。严格设计变更管理，设计图纸必须完整和符合技术标准，严禁以设计变更的形式降低节能标准甚至不实施节能标准，设计变更必须按规定履行手续。加强施工阶段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的监督管理，确保落实各项节能措施和节能工程质量。认真开展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活动，未按规定进行能效测评或经能效测评达不到节能标准的项目，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和备案手续。省住房城乡建设、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房屋销售合同的节能信息管理，修改完善现有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示范文本。

四、建立健全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加强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和能耗监测工作。各地要认真组织开展建筑能源消耗情况统计，落实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年度报送制度。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今年要启动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工作，并选择重点项目启动节能改造。省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统计、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要制定加强建筑能耗统计管理的办法和措施，组织开展不同类型建筑能耗定额标准的研究。推进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建设，省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办公楼年内纳入省级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统一监测管理。

五、全面推进“禁实”、“禁现”工作。列入国家一、二、三批“禁实”和一、二批“禁现”名单的城市要加强监督检查，建立长效机制，巩固“禁实”、“禁现”成果，防止反弹。2010年，所有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力争全面“禁实”，省辖市中心城区全面推广预拌砼和预拌砂浆。省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国土资源、交通、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及各级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对纳入“禁实”名单的城市，妥善做好粘土砖厂关停、转产工作，对区域内粘土砖厂项目，参照《禁实用地项目目录》，不再供地；大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散装水泥，推进“建材下乡”，促进“禁实”、“禁现”工作向农村地区延伸。鼓励建筑节能企业发展，对研发、生产新型建筑节能材料的项目，参照《湖北省优先供地目录》，优先供地；要扶持壮大一批新型墙材企业，不断提升新型墙材档次和品质，扩大应用规模，提高生产和应用水平。
六、加强建筑节能产品和墙体材料监督管理。省质量监督、工商、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切实加强建筑节能产品和墙体材料在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质量检测与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对存在问题的责任单位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各地要立足当地资源，突出地方特色，研究确定适于本地的建筑节能主导技术、材料、产品及发展路线。推广应用蒸压加气砼砌块外墙自保温标准设计图集，大力发展墙体自保温体系。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的要求，认真开展新型建筑节能产品和新型墙体材料的征集、认定工作，及时发布《湖北省建筑节能材料、产品、技术和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目录》；各地要依据“目录”加强备案管理，对本地的备案工作进行一次清理，强化工作机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列入推广目录的产品给予大力扶持，落实税收等优惠政策。

七、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各地要切实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推广应用，重点是太阳能光热、光电和地源热泵技术的应用。推广普及《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构造》标准设计图集，不断扩大太阳能光热与建筑一体化应用规模。省发展改革、财政、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完善相应的激励措施和技术标准，提高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各类建筑节能示范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完成19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的建设验收。武汉、襄樊、钟祥、鹤峰四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县要建立“政府组织、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大力推进”的工作机制，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和激励政策，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等申报承诺，确保国家支持资金的专款专用，完成年度示范计划，保证社会示范效应，其示范工作情况列入目标责任考核内容；省财政、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制定示范市县考核与监督管理办法，及时做好服务工作。

八、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的基本特征是与当地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要素的高度契合，并不是高技术、高成本的堆砌。各地要提高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充分结合本地自然资源和技术条件，建立适宜于本地的绿色建筑技术体系。武汉城市圈要认真执行湖北省地方标准《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标准》，根据省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合作备忘录”的目标和要求，努力建设国家级绿色建筑试验示范区。2010年，武汉市大力发展绿色建筑，达到120万m2，其它城市积极开展绿色建筑试点示范。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
九、加强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住房城乡建设和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发挥专项基金在建筑节能、“禁实”、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与应用中的积极作用，对符合建筑节能要求的科研项目和示范项目，要加大专项基金的扶持力度。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违规减征、免征、缓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省财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今年要开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与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并向领导小组报告。

十、加强建筑碳排放研究。温室气体排放中，建筑业约占1/3；在城市中，大约60%的碳排放源于建筑。减少建筑碳排放对改善人居环境，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省发展改革、统计、住房城乡建设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建筑碳排放的研究，制定措施降低建筑全寿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强度。各级政府要加强引导，积极宣传和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和“低碳生活”方式，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各级政府机关要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

十一、做好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十二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在认真总结“十一五”各项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的基础上，根据节能减排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按照国家有关编制“十二五”规划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研究编制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十二五”专项规划，以强化法律法规实施为主线，明确工作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建筑节能工作机制创新和建设。

十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筑节能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各地一定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宣传，贴近市民，贴近群众生活，不断增强建筑节能的社会意识，提高全社会开展建筑节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建立政府主导和市场推进两个方面共同促进的建筑节能工作机制，创新建筑节能发展模式，培育建筑节能服务体系，探索建筑节能市场化运作机制，促进建筑节能产业发展。各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配合协作，形成管理合力。省领导小组明年将对在建筑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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